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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 700地號等 36筆(原 35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辦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5年 04月 17日（星期五）       上午 10時整 

貳、 會議地點：新北市新莊區公所 10樓禮堂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176號 10樓） 

參、 主持人：蔡正工程司宗憲                    紀錄：張家綺 

肆、 出列席(與會)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來參加今日本府舉辦「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 700

地號等 36筆(原 3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辦公聽會。

今日公聽會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2 條規定於公開展覽期間辦理

公聽會，主要為聽取大家意見，各位地主對本案事業計畫或建

築規劃等內容有任何問題，皆可於會中表達，我們會將各位意

見做成正式書面會議紀錄，提供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

議會審議參考。另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發言

應以公開言詞為之，故各位地主發言前請先表明姓名及地址後

再陳述意見，現在先由實施者簡報說明本案相關內容後，再請

地主表達意見。 

陸、 實施者簡報：略 

柒、 意見陳述與回應： 

一、 錢○雪(錢○琴代)(立德段 682 地號)(含書面意見) 

(一) 請都更師，在權益變換前，有精算師估價我們每戶的土

地建物的總價值，做出報表，提供住居者。 

(二) 我們的建案(1)由 24樓變更為 30樓 (2)714、715地號納

入(3)社會住宅有以上三項的改變，住戶僅是被告知，看

不到討論，所以必須討論做調整(尤其以第一點最重要，

關乎樓層的設計、規劃與安全)。 

(三) 懇請：在有限的時間裡，務必溝通，讓住戶的想法落實，

大家有個安身安心的居所環境。請不要忽略不要冷處理，

拜託，展現誠意，畢竟我們都更流程也走了 10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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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住宅需要的空間？住戶在安全細節上是否有疑慮？

對外租賃、販售社會住宅，買房子會愛惜，反之租戶，

我們希望要有安全性的。 

(五) 樓層由 20 層修改為 30 層，確實有疑慮，像我們 37 巷這

排雙號的住戶，曾經身受其害，旁邊是壽安新村，當初

新建時沒有規劃防範措施，所以導致我們的房子是傾斜

的。設計蓋這麼高樓層，地震來臨時，尤新北市、台北

市屬於盆地，會有土壤液化的情形，怎麼不讓人擔心？

雖然說在這住了 50、60 年，我們還是很愛這塊土地，希

望團隊針對規劃設計上說明清楚。 

【實施者回應意見】 

(一) 本案土地狹長，所以配合基地面積垂直延伸，納入部分之

土地，而新增 714地號全部為私有土地，715地號為部分國

有土地，部分私有土地。 

(二) 在權利變換之前，會請估價師估算，預計下個月會開住戶

大會，會讓住戶初步了各位解權利價值。 

(三) 為了整體建物型態方正、耐震設計、進出口考量及容積等

關係，所以修改原 24 樓的樓層數，目前蓋 29 層樓，30 層

為公共設施，實際作為住宅使用為 1至 29層，並由每層 13

戶修改為 12戶。 

(四) 本案鄰近捷運站於 TOD 範圍內，故須先申請增額容積後始

得申請容積移轉。目前申請 30%增額容積，實施者不考慮

申請容積移轉。 

(五) 增加的社會住宅及國有土地，對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的權

利價值不會受到影響。另社會住宅安全及人員進出，由政

府機關專門控管機制，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六) 關於建築物的安全及防範，本案採用逆打工法，目前未有

逆打工法造成鄰損之案例情形。本案設計 30 層樓可增加自

動設備，讓整體建築物在耐震及舒適性達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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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曹○旺(立德段 693地號)(含書面意見) 

(一) 我是本案多數利害關係人之代表，本人已收集住戶的連

署對於本案提供異議： 

1、 本案涉及市有土地納入、大樓樓層變更設計、容積分

配、公益設施等重大決議變動事項，權利人沒有獲得

完整說明及試算資料。 

2、 在更新單元尚未確定前就推動計畫，導致權利變換基

礎不明，分配財物之內容可信度暫待釐清，沒有數據

及文件，不曉得分配到什麼。 

3、 本案涉及公有資產與公共利益，何時經過我們的同意？ 

4、 依法應該提供完整的程序說明，我們要的是程序說明，

目前資料並不完整，資訊揭露不足，嚴重剝奪權利人

的知情與參與權。 

5、 本人正式撤回先前所簽屬之文件，理由為三： 

(1) 權利變換為提供完整資料 

(2) 建築規格由 24樓變更為 30樓 

(3) 財物及融資條件未完整充分揭露 

6、 總結：基於以上重大異議，請主管機關明確回應以上

的疑慮，本人正式要求本次開會意見完整列入會議紀

錄，並在釐清前，本案不得進入後續審查程序。 

(二) 其餘內容詳附件一。 

【實施者回應意見】 

(一) 有關分配部分，目前會請估價師粗估，提供大家參考，實

際需依權利變換階段的計畫內容為準。目前為事業計畫內

容，是針對整體設計、獎勵及拆遷計畫進行審議。 

(二) 本案原申請增額容積 21.5%及容積移轉 8%，現調整為增額

容積 29.43%、且無申請容積移轉，範圍調整後之整體獎

勵額度與範圍調整前基本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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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利益及公有資產對基地有公益性，將具有公益性的土

地納入進來，可以讓基地範圍更完整及市有資產更活化，

另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的權值不會受到影響。 

三、 張○秀、王○、張○夫、張○凱(立德段 685 地號)(含書面意

見) 

(一) 本案整體申請容積，包含容積獎勵及增額容積等，已經

達到 79.43%，屬於相當高的開發強度，但整體成本仍然

偏高，依目前揭露的內容，本戶更新後實際的室內使用

空間，恐低於原合法建坪，影響基本居住權益，建行討

論修正。 

(二) 租金補貼計算的起算日與補貼截止時間不明，補貼水準

也明顯低於行情，而且表單 17-2 的拆遷補償費及安置費

的計算單位，標示前後不一致，恐導致地主誤解，建行

修正並合理調整。 

(三) 海砂屋容積獎勵分配方式不明確，究竟是專屬回饋海砂

屋住戶或納入整體分配，請實施者具體說明計算方式及

分配結果，另本戶配合檢測後，已被註記為海砂屋，是

否導致建物估價價低，受到不利的影響？請一併說明。 

(四) 其餘內容詳附件二。 

【實施者回應意見】 

(一) 有關本案成本，是依都市更新條例的共同負擔提列，而

海砂屋獎勵與回饋的成本是由估價師估價，會按更新前

的價值比例及貢獻值計算。另經海砂屋檢測後，市府會

根據基地建築物的申請面積，補助每戶最高上限 20 萬元。

鑑定費用是由公司支出，另本案申請海砂屋容積獎勵

1.86%及耐震獎勵 10%，與其他容積獎勵項目合計共 50%

獎勵，估價師會針對貢獻值，計算更新前的價值，根據

我的經驗，應會比原來高，實際估價需由估價師計算。 

(二) 關於租金補貼，目前租金水準提高，後續會請估價師針

對新莊區的租金水平估價，若在審議階段，住戶對於租

金補貼有任何意見，我們會針對住戶的意見去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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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來搬遷過程，對住戶的照顧是較完整的。 

(三) 關於風險管理，依照市府的提列標準去做計算，風險管

理值的部分，未來會依基地狀況及審議委員的意見調整，

也會詳細載明於報告書中，提供予大家參考。 

四、 楊○紋(林○進代)(立德段 683 地號) 

(一) 捐贈社會住宅，是否會影響房價及生活品質？大家都是

為了公共利益，以住戶的立場，請實施者說明必要性及

差異對比，不要影響住戶權益。 

(二) 以住戶的角度，共同負擔越低越好，希望審議委員協助

審查，畢竟住戶不是專業人員能夠分析資料，希望參照

新莊區附近都市更新案的比較，替住戶爭取應有的權益，

關於風險管理費，有清算退場的機制。 

(三) 本次的公開展覽，基地面積的建蔽率只有 32%，開放空間

是屬於公共利用，沒辦法再做更有效的利用嗎？譬如可

以再增建 YouBike停車場。 

(四) 本建案要蓋 30 層樓，擔心有安全性的問題，針對耐震係

數是否有提高？目前最重要的工安事件，如冷氣掉落或

是安裝、施工人員的安全，是否有增設室外平台？ 

【實施者回應意見】 

(一) 關於設置社會住宅，不會影響整體房價。 

(二) 共同負擔及風險管理值，依照市府的標準做提列。 

(三) 關於基地更有效利用，對於本案基地及周邊整體之現有

商業行為，故本案規劃保留原有店鋪。 

(四) 針對耐震安全，本案將透過設計提升至少 10%耐震能力，

更新後建物耐震性能將優於原有水準，可達六級以上。 

(五) 那未來工安及冷氣，目前有考慮到冷氣的設計位置，裝

置安全的圍籬。因整棟屬於超高層建築，從地下室到地

上 30 樓，全部都是自動灑水的設備，讓我們的安全是屬

於自救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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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何○志(立德段 680地號)(書面意見) 

(一) 資訊未全體公開。 

1、 原有 A區、B區，現 B區已正式退案。 

2、 納入 714地號，捐贈 2樓為重大變更。 

3、 退出 700、700-1 等地號正面圖缺一大角，整合能力

不足，影響巨大。 

(二) 欠缺誠信，答非所問，巧妙避過。 

1、 113 年 11 月 19 日公辦公聽會，蘇地主提問原文：是

否需要實施者在未經全體住戶同意時，不得轉移、異

動或變賣他人。答非所問。 

2、 選舉委員名冊，隨意造假。 

(三) 政府直接白紙黑字寫出「55.5%相較於新莊地區都更案有

偏高情形」。敬請慎重審閱。 

六、 劉○男(立德段 669、670建號)(書面意見) 

(一) 本案於民國 112年重新簽署同意書時資訊揭露不足，恐影

響地主權益與居住品質，故提出以下重點疑問： 

(二) 當初僅說明「權利變換」，未提供多元開發方式之比較資

訊，近期實施者表示可採多元方式，且影響分配比例，

與當初認知有所落差。 

當初在 112年 9月簽同意書的時候，我們接收到的資訊，

其實只有「權利變換」這一種方式，並沒有看到像合建、

委建或再投資這些不同的選項，也沒有相關的比較資料

可以讓我們評估。但是昨日在群組裡，實施者有提到本

案其實是可以用多元方式進行，而且不同方式會影響地

主最後分配到的比例。這一點，跟我們當初簽同意書時

所理解的內容，其實是有落差的。而且這個案子從 112年

重新簽訂同意書到現在也已經將近三年了，當初大家都

是依照當時提供的資訊來做決定的。如果一開始没有把

不同方案的差異講清楚，對我們在做判斷上，其實會有

影響。再加上同意書裡也有寫，最後的分配比例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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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調整，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一開始又沒有提供不同

方案的比較，顯現資訊明顯不夠完整。請實施者就以下

幾點提出說明： 

1、 完整說明各開發模式(合建、委建、權利變換、再投

資)之差異。 

2、 提供各模式下地主分配比例之試算比較。 

3、 已簽署同意書之地主，是否可以於資訊補充後重新檢

視或調整其決定，以確保程序公平及地主知情權益。 

我認為這些都是影響我們權益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實施

者可以有更清楚的說明，讓大家在了解之後，再重新做

決定。 

(三) 本案涉及社會住宅配置，惟未事先說明其對地主權益之

影響。 

我先說明，我們並不是反對社會住宅，且能理解它有其

公益目的。但問題是，這樣的規劃，有沒有在一開始就

清楚讓所有地主知道，並且讓大家充分了解後再做決定？

當初在 112年簽訂同意書的時候，並沒有被明確告知本案

會有社會住宅的配置，也不清楚這樣的安排，會不會影

響我們未來分配的比例、居住環境，或是後續的管理方

式。請實施者就以下幾點提出說明： 

1、 社會住宅大概會設在哪裡？比例是多少？怎麼使用？ 

2、 這樣的規劃，會不會影響我們地主最後分到的權益？ 

3、 捐贈公益設施(社會住宅)這件事，有沒有經過所有地

主，或一定比例地主的同意？ 

4、 未來在管理上，會不會影響整體居住品質？ 

5、 如果有地主對這樣的規劃有不同意見，是否還有調整

或討論的空間？ 

我覺得這些都是跟我們每一個人權益很直接相關的事情，

希望可以有更清楚、完整的說明，讓每位地主在充分了

解的情況下，再來決定是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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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前建築設計密度偏高，恐影響居住品質與選屋權益。 

目前基地約 1000 坪，但規劃為單棟 30 樓，且一層有 11

到 13 戶，這樣的設計密度其實偏高，未來可能會出現電

梯等待時間過長、走道採光不佳、居住隱私降低等問題。

一般來說，這種一層戶數較多的設計，常見於小坪數產

品，與我們原本期待透過都更提升居住安全及品質的目

標，似乎有些落差。另外，在 115年 4月 9日的委員會議

中，莊建築師曾提到設計圖面無法再調整或修改，除非

有合理的理由。但本案尚未進入審議階段，是否真的完

全沒有調整空間，也讓人有所質疑，因為這將會影響我

們未來選屋的權益。 

因此請實施者說明：是否可以重新評估設計，例如改為

分棟(一幢兩棟)，減少梯廳走道面積或降低單層戶數，

讓整體居住品質能更好。以上是基於未來居住舒適度與

地主權益之考量，建議實施者在追求開發效益之同時，

亦應兼顧地主的居住品質與權益，避免因過度強調效益

而影響整體居住環境。  

(五) 本案資金規模龐大，惟資金來源與到位情形尚不明確，

恐影響後續開發穩定性及交屋保障。 

本案預計總成本約 30 億元，其中 30%為自有資金、70%為

貸款。換算下來，自有資金約需 9 至 10 億元。但目前實

施者資本額約為 3500 萬元，且在委員會議中也提到開放

地主出資，讓人擔心資金來源是否穩定。如果未來資金

出現問題，例如投資人退出或貸款不順，可能影響工程

進度，甚至影響我們後續交屋。因此請實施者說明： 

1、 資金是否已確定到位？ 

2、 融資是否已有安排？ 

3、 如果中途出現問題，有沒有相關履約保障機制以確保

工程不會中斷、地主權益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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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王○萍(立德段 704地號)(書面意見) 

(一) 拒絕參與土地都更計畫案，其因如下： 

1、 此地屋舍為家庭經濟主要收入來源。 

2、 據設計平面圖顯示，經都更建造後，將急遽縮減原持

有土地及房屋持有並使用之坪數權利，除予建商、開

發商極大利益外，予本人僅實質上經濟資產損失。 

3、 除了造成本人經濟上的直接損失，建商、開發商亦無

法保障給予本人應有之權利並保證絕無額外金錢負擔

且保證可全權負責（包括建築問題修繕等）。 

4、 新建物亦將予本人增加非必要之經濟負擔。 

(二) 故此，本人嚴正聲明拒絕參與都市更新計畫案。 

八、 本府財政局(書面意見) 

(一) 第 5-2 頁：查立德段 714 地號為市有土地，惟圖 5-1 公私

有土地分布圖誤標示為公、私共有土地，請修正。 

(二) 第 18-5 頁：本案工程費用加計提列特殊大地工程（基樁）

費用，依事業計畫書範本內容應檢附報價單於附錄，前經

實施者回應已檢附於附錄九，惟查附錄似有漏列，請釐清。 

(三) 第 18-7 頁：本案更新後 2 樓以上住宅價格經實施者調整

估算，雖已由每坪約 57 萬元調高至每坪 61 萬元，惟參依

事業計畫第 5 章所載房地產市場調查結果，更新單元周圍

新成屋成交單價可達每坪 70 萬元，且考量本案建物構造

為鋼骨鋼筋混凝土，具備低碳建築及耐震設計等，並提列

相關共同負擔費用，而更新後售價似仍有反映不足情形，

請合理適度調整。 

(四) 附錄 5：共專圖地上層未標示公益設施位置，請修正。 

【都更處綜合回應】 

(一) 本案更新單元涉及範圍調整，故辦理第 2次公開展覽，目

的是讓所有權人了解案件調整後的範圍及內容，公開展

覽期間所有權人皆可提供相關意見至本府都市更新處，

以利後續提供予審議會供審議參考。以下為本案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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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3 年 5月 10日報核。 

2、 113 年 11 月 1 日至 113 年 11 月 30 日第 1 次公開展

覽。 

3、 114年 2月 11日召開第 1次專案小組，其決議建議實

施者納入 714、715 地號。後經實施者評估過後納入

兩筆土地，並依相關意見做修正。 

4、 115年 4月 1日至 115年 4月 30日第 2次公開展覽，

並於今日（17日）召開公聽會。 

(二) 本次公辦公聽會主要目的為收集所有權人意見，由作業

單位製成會議紀錄，並提供予審議會審議參考。 

(三) 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於公開展覽期間內，所有權人對

於公展版計畫書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例低於出

具同意書時者，得撤回同意書。 

(四) 本案目前於事業計畫階段，主要審議建築量體及容積獎

勵等相關內容。未來事業計畫核定後，實施者將檢送權

利變換計畫，本府則會依規定審議權利價值比率及分配

等內容。 

捌、 專家學者綜合意見 

一、 容積獎勵項目： 

(一) 更新單元規模獎勵：本案申請 5.53%獎勵，惟單元範圍超

過 3000 平方公尺，故每 100 平方公尺是增加 0.3%，請實

施者釐清計畫書內容是否有誤植誤繕。 

(二) 捐贈公益設施獎勵：其汽車停車位是否有指定相關位置？

請實施者載明於計畫書內。 

二、 請實施者於選配原則中載明分配相關規定，以利所有權人後

續選配及避免未來爭議。 

三、 本案所有權人較多，取得共識不易，且審議時間冗長，建議

所有權人多了解計畫書中內容，如有其他疑問，請多與實施

者溝通協調，以利加速案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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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結論： 

今天公聽會會議程序到此結束，公聽會會議紀錄皆會提供新北

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參酌；本案俟公開展覽期滿後即

進入審議階段，欲出席審議會進行旁聽、表達意見，請於會後

填寫相關聯絡資料交給本府都市更新處，屆時將寄發開會通知，

後續如有任何意見亦可以書面敘明後寄至本府都市更新處，我

們皆會將您的意見提供審議會審議參考。 

拾、散會：上午 11時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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